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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28日
發文字號：部管四字第1115520455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各機關辦理聘用人員登記備查實務作業注意事項、修正總說明、修正對照表 

(111Z02D176642_AB2_111D2046115-01.pdf、111Z02D176642_AB2_111D2046116-
01.pdf、111Z02D176642_AB2_111D2046117-01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各機關辦理聘用人員登記備查實務作業注意事

項」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各機關辦理聘用人員登記備查實務作業注意事

項」及其修正總說明、對照表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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